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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我曾经对法轮功

有很多错误认识，到现在真正了解

法轮功，从心里佩服他们。”这是

从中国大陆移民来到加拿大的朱传

和先生，于 2012 年 7 月 21 日下午，

与其他众多民众一起，在温哥华市

中心艺术馆广场观看法轮功学员反

迫害十三周年集会时，向法轮功学

员表达心中感叹。  

用亲身经历唤醒同胞了解法轮
功真相 认清中共流氓本质  

他说：“中共的媒体几乎每天

都在诬蔑法轮大法，你心里刚打扫

干净，它给你扔脏东西，你打扫不

干净，这是最根本问题。”  
他说到海外后发现：“除了中

共外，我没有发现其他谁在故意诬

蔑法轮功，诬蔑真善忍的团体。我

希望用自己亲身的故事，唤醒亿万

同胞了解法轮功真相，让他们认识

中共的流氓本质。”  

从不完全接受《九评》到完全认
可  

他介绍说：“ 2010 年我移民

到了海外，由于信息自由，我看到

了大纪元，也看到了《九评共产党》，

当时我还不完全接受。”“回国后又

接触共产党的官员，越来越觉得共产

党确确实实是《九评》所说的那样，

是一个流氓政府，是一个邪恶的东

西。我自己的一亿财产被共产党的人

侵吞，我去找政府、找法院，他们就

是流氓，伙同起来抢我的财产，没有

公平与正义，是彻头彻尾黑社会、流

氓。我出国再次阅读《九评》，我个

人的经历验证了《九评》对中共的论

述。” 

“同时，我也注意到了中共对法

轮功的迫害，注意到了 610 办公室，

法轮功学员被它们抓起来，被酷刑折

磨、铐打，把牙齿都打掉，在国内，

我有公安、法院、检察院的朋友，他

们对法轮功学员用非人的手段进行迫

害。”他说：“两年来，我往返穿梭

于海外与中国大陆之间，也就是来回

地走在正义与邪恶之间，一步一步想

明白了，哪是真哪是假，验证了事实

真相。”  

中国的道德体系被中共完全摧毁
只有李洪志大师能重塑  

朱传和时常问自己：“我是炎黄

子孙，我心中牵挂着我的父母、姐妹

与同胞们，不再吃毒奶，不再吃地沟

油，不再受到欺凌、损害和污染，不

再受这个邪恶的统治，不再受心灵的

污染，我想怎么重塑我们中国道德体

系，这时我就想到了法轮功。” 

他说：“通过大法弟子弘扬，

‘真、善、忍’理念在全世界传播。

从这一点来说，没有任何一个教会，

任何一个圣人，能做到这样的辉煌。”

“法轮功学员了不起，李洪志大师非

常了不起，不仅帮助净化人们被蒙尘

的心灵，更为中华民族带来希望与道

德的重塑。”他称赞法轮功所做是福

益子孙后代功德无量的好事。◇  

朱传和先生与集体炼功的法轮功学员 

2011 年 10 月，新唐人电视增加了向亚洲地区的卫星播出频道韩星 5 号（Koreasat-5）东 113 度上的 Ku 波段，信号
稳定，容易接收。参数是：频率：12584.75Mhz  符率：2550Ksyb/s 纠错率：5/6   极化-垂直 

首位在中国大陆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著名人权律师

郭国汀表示，百分之百的法轮功案件，都是按照中共的意

志乱判的；越来越多的律师为法轮功学员辩护，这反映了

维护正义的历史潮流。 

以下根据北京律师江天勇、黎雄兵、唐吉田接受海外

媒体访谈的内容整理： 

◆ 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利用×教组织破坏法律实

施”指控罪，不能成立。“无神论”者控制的政权，有可

能认为所有“有神论”信仰都是邪教，但孰正、孰邪，不

是由一个政权认定的。 

◆ “法轮功案件”属于信仰自由范畴，思想(信仰)

不构成犯罪。宪法规定了公民的信仰自由，对法轮功学员

指控的罪名是违反宪法的。把法轮功歪曲为×教去打击，

是很荒唐可笑的。 

◆ 法轮功学员有信仰和传播信仰的自由。他们散

发资料不构成犯罪。他们做讲真话的好人没有危害其

他人，没有利用什么组织，也没有破坏任何法律、行

政法规的实施。 
◆对法轮功学员的所谓“审判”过程，都是幕后

的“六一零”的操控。专职迫害法轮功的“六一零”

办公室，既不是什么立法、司法机关，也不是什么行

政机关，是个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非法组织。 
◆ 打压法轮功，耗费了纳税人的巨额财富，使众

多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天怒人怨、人人自危，

很多人不敢面对真相，不敢面对发生在我们周围的暴

行和苦难。结束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到了刻不容缓

的程度。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就不可能

得到解决。◇ 

信仰无罪 停止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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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十月七日晚八、九点），

法轮功学员宋国彬到齐淑英家串门，

正遇不法警察抄家绑架抢劫，也一起

被劫持。当天晚上十一点左右，警察

拿着宋国彬的钥匙到宋家非法抄家，

抢走了电脑、现金等私人财物。 宋

国彬被非法关押在洗脑班对他大打

出手，而后又劫持到保定看守所迫

害。 

    宋国彬从看守所回家还不到半

年，又于二零一二年五月四日一早，

宋国彬出门卖布，刚出楼道口，就被

公安国保警察和片警劫持，现被非法

关押在保定看守所（位于清苑） 

在二零一一年十月七日晚法轮 
 

据明慧网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

一日报道：在当年十月七日晚，保定

中共邪党市委、市政府，动用公安局、

国保支队、610、派出所、刑警队、巡

警队等大量警力倾巢出动在保定市区

绑架了 7 名法轮功学员。 

他们采取三十多个警察在一名法

轮功学员家蹲坑堵截、断电等方式诱

迫出屋合闸之际，蜂拥而上将大法弟

子摁倒在地非法绑架，后入室抢劫。

用这种卑鄙手段，对法轮功学员的劫

持，如同流氓黑社会没什么区别。 

法轮功学员齐淑英就是这样被绑

架的。现已被非法关押在石家庄劳教

所迫害。  

请请关关注注                    发生在古城保定的迫害 
功学员王金凤（女）也被保定市

韩北派出所非法绑架，关押在保

定看守所迫害。 
    2012年 5月 7日下午5点左

右，韩北派出所又以即将开18大

要维稳为由非法抓捕王金凤。现

被非法关押在保定看守所。 

在二零一一年十月七日被绑

架的，还有保定法轮功学员王满

红。回家不到半年又于二零一二

年五月四日，被保定市北三环潭

庄村韩庄派出所警察绑架。五

日，警察下批捕单，报南市区检

察院审批。王满红现被非法关押

在保定市看守所。◇ 

成犯罪的四个必备要件缺少三个，然而这样的所谓“法

律”，却在各级政法委的直接高压下，被中共的司法机关

执行着。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信仰自由，法轮功学员在互联网

上下载、打印、散发法轮功资料，是在实践信仰自由的权

利，近年来，全国越来越多的人权律师顶住中共的压力，

为法轮功学员抗辩，有多位律师辩护词题目就是“宪法至

上，信仰法轮功无罪”。实际上，如今除中国大陆外，修

炼法轮功在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香港、澳门、台湾

等）都是合法的，你到香港、台湾去旅游就会看到。  

既然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所以说刑法第三百条根本

不适用于法轮功。就是在中共的现行法律中，法轮功也没有

定为邪教，修炼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 

目前中共对法轮功的处理，名为“依法”，实则“非法”，

是一起重大的冤假错案，相关司法人员将来必然要承担法律

责任。 

所有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不仅违反了中共自己制定的

《宪法》、《刑法》等多部法律法规，而且犯下群体灭绝

罪、酷刑罪、危害人类罪等国际罪行。如果不能悔改和弥

补自己做过的错事，任何人都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 

     保定公检法系统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请你们三思

啊？！你可能认为，政策是上边定的，我们干的就是这个

工作，不听上头的能行吗？可是，有一天追查这些违法的

案件时，上级指令有书面证据吗？哪个上头还给你撑腰？

非法抄家、罚款、抓捕、枉判，致残、致死，蛮横剥夺法

轮功学员的申诉、辩护权及家人探视权利等等，这可都是

记录在案的。指使你们迫害法轮功的上头为什么只是口头

传达指令，就是在为日后逃避罪责留后路。◇ 

    中共迫害法轮功时一直冠以“依法”的名义。但是，

在迫害持续了十余年之久的今天，人们发现，中共所依

的“法律”根本不存在。修炼法轮功在中国是完全合法

的：  
    一、信仰自由是宪法保障的公民基本权利。 
    二、中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法轮功违法。 
    三、江泽民的讲话和媒体报导没有法律效力。说法

轮功是“×教”，是江泽民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随口说

的，而后《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法轮功是×教》的

评论员文章。江泽民的讲话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属于个人言论，不是法律，也没有法律效力， 
四、1999 年人大常委会的反邪教决定及两高的司法解

释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法轮功”字样。 

    五、公安部认定的邪教组织没有法轮功。 

    公安部在认定邪教组织时，已经是 2000 年，明确

阐明是根据《刑法》和一系列处理邪教组织的文件精神，

参考了两高司法解释的定义，然后下发了这个通知。公

安部根本没有认定法轮功是邪教。 

    六、《刑法》第三百条根本不适用于法轮功。 

中国现行法律根本没有给法轮功定性，也就根本不

可能找到法轮功学员破坏了哪一个法律的实施，也就是

说，不存在犯罪客体。再从另一角度来看，法轮功学员

是在被无端污蔑迫害，在没有任何言论自由的情况下，

利用自己的收入制作资料，向世人讲清真相，揭露媒体

的谎言，是对宪法赋予权利的正当行使。他们压根儿没

有半点危害社会的心，也从来没给任何人造成任何伤

害，也就是说犯罪的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都不存在。构


